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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往期电子报

直播间卖字画承诺高价回收
万元“投资梦”变成退款官司入学有“门路”？当心是“套路”

女子为孩子择校被骗28万元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市民张女士一心想让孩子进
入热门学校，于是四处打听择校
门路。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女士
结识了曹某。对方自称拥有广泛
的人脉资源，可以帮张女士疏通
关系，让孩子进入心仪的学校。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张女
士对曹某的话深信不疑，并按照
对方要求，先后交付28万元用
于“上下打点”。钱交了，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到。焦急
万分的张女士多次联系曹某询
问进度，起初，对方以“办理手续
需要时间”等理由搪塞，后来彻
底将张女士拉黑。察觉情况不
对后，张女士报警求助。

经过深入侦查，民警查明，
曹某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办理入

学，却谎称认识教育部门工作
人员，骗取张女士钱款，其行为
已涉嫌诈骗。随后，民警迅速
将曹某抓获。目前，犯罪嫌疑
人曹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民警提示

升学考试无捷径，招生录取

无特权。家长切勿轻信所谓“花

钱买录取”“低分上名校”等虚假

说辞，不要心存侥幸、盲目投

机。有关升学录取的信息，应以

教育部门和正规院校官方发布

的内容为准。同时，应增强防范

意识，理性择校，守护好个人财

产安全，共同维护公平公正、风

清气正的招考环境。

记者 张艳

通讯员 于雷 张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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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辰区法院联动区检
察院，依托涉未成年人案件快速
处置“绿色通道”，在24小时内
执结一起人格权禁令案件，通过
释法劝导和心理疏导，帮助未成
年人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6月10日下午，北辰区法院
立案窗口收到一起强制执行申
请。该案源于离异家庭抚养权
纠纷，生效的人格权禁令裁定
明确，禁止被申请人以抢夺、藏
匿等方式侵害申请人对未成年
子女的监护权。但被申请人仍
以接孩子为由将子女带离，并
拒绝送回，导致孩子中断正常
学业，长期处于双方争执的紧
张氛围中。

鉴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且
情况紧急，北辰区法院执行局
立即启动涉未成年人案件“绿

色通道”，迅速研判案情、制定
执行预案，同时协调法警大队
抽调力量，并与区检察院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室对接，商定联
合行动方案。

次日8时30分，执行行动
开始。面对被执行人及其家人
情绪较为激动的情况，执行团
队坚持教育引导与依法执行相
结合，首先确认未成年人的安
全和情绪状况，随后依法向被
执行人告知人格权禁令内容，
严肃说明拒不履行可能承担的
法律后果。

在释法明理的基础上，执行
团队结合案情分析争抢行为可
能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引导
双方放下对立情绪，从有利于孩
子生活、学习的角度出发，理性
处理离婚后的相关事宜。区检

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检察
官也对孩子进行耐心安抚，帮助
其缓解紧张和不安情绪。

经过4小时的释法劝导，双
方达成和解，并就后续抚养事宜
达成共识。被执行人承诺严格
遵守人格权禁令，通过合法途径
解决抚养争议。整个执行过程
平稳有序，未发生对抗冲突。

该案从立案受理到执行完
毕不足24小时。执行过程中，
法院执行部门、法警部门与检察
机关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协同配
合，在依法执行人格权禁令的同
时，开展心理疏导、教育劝导和
亲情关系修复，既维护了生效裁
判的权威，也尽可能降低家事纠
纷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石心屿

爸妈争孩子 法院来护娃
未成年人案件“绿色通道”快速化解抚养纠纷

近日，静海区法院杨成庄法庭（环境资源法
庭）审结一起网络直播售卖字画虚假宣传引发的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判令涉案文化公
司向购画老人退还全部货款。

本案原告是一名老年消费者，平时喜欢通过
自媒体平台浏览短视频和带货直播。某文化公司
在直播间售卖水墨画，宣称这批画作为名家所作，
并称消费者购画后，商家将在全国各省会城市、直
辖市设立集中回收点，回收画作后可获得高额返
利回报。在极具诱惑性的虚假宣传诱导下，老人
先后瞒着家人花费万余元在直播间“抢购”字画。
陆续收货后，老人感觉情况不对，遂对相关订

单申请退款。尚未发货的部分因操作及时成功退
款，已经收到的7幅画作则未能退货退款。老人
多次与商家沟通退款事宜，对方均推诿拖延、置之
不理。无奈之下，老人将商家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审理查明，被告直播间

宣传的定点回收、上门回购、高额返利等内容均无
事实依据，属于刻意夸大、虚构交易预期的虚假宣
传行为，致使老人产生错误认识并进行交易，违背
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终，法院依法
作出判决，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限期退货
退款。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刘艺瑶

近日，静海区法院子牙法庭审结一起因楼栋共
用下水主管道堵塞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据了解，静海区某小区一栋居民楼的共用下
水主管道发生堵塞，污水从二楼住户家中返溢，渗
漏至一楼屋内，造成一楼住户财物受损。一楼住
户遂将二楼至十一楼的所有住户及小区物业公司
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案件审理期间，二楼住
户申请对管道堵塞原因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
明确，事故根源为整栋楼共用下水主管道堵塞，并
非住户室内专属管道出现问题。

承办法官全面梳理案件细节后查明，涉事下
水管道由全体业主共有共用。物业公司日常已按
合同约定履行巡查、维护等物业服务职责，事故发
生后也主动开展管道抢修。但维修作业需要进入
一楼小院施工，一楼住户认为施工会严重影响其
正常生活，也容易破坏小院环境，因此配合度较
低，导致管道堵塞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在长
达半年的时间里，整栋楼下水无法正常使用，全体
住户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邻里矛盾不断激化。

为妥善化解矛盾，承办法官逐一约谈楼栋住
户及物业公司，告知各方诉讼权利和举证义务，并
结合案情与相关法律规定释法明理。最终，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共用管道由全楼业主共同使用、共
同受益，全体住户需按比例共同承担此次财产损
失；物业公司已充分履行服务义务，无需承担赔偿
责任。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刘艺瑶

管道堵塞污水外溢
楼下损失谁来担责

自称“有门路”“能操作”，
可以为有需要的学生“办理”入
学。殊不知，“门路”背后可能
藏着“套路”。近日，公安河西
分局成功破获一起以帮助办理
入学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


